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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 

 

致：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与北京市纵横律师

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担任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09年 7月 25日、2009年 9月 28日以 2006

年度、2007年度、2008年度和 2009年 1-6月为报告期分别出具了《关于烟台龙源

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和《关

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

意见（一）》。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以

2009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00027号）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报告期调整为 2007年度、2008

年度和 2009年度，据此，本所就报告期更新后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补充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属于以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及其他相关文件资料，经逐条对照《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暂

行办法》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

认为，发行人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下列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及《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

条规定的相关条件 

1.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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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2.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具有

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之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和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有

关会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2008 年 12

月 31日、2007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及 2009年度、2008年度、2007年

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根据上述结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

所认为，发行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的情形，符合《证

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4.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近三年来不存在重大违

法行为，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 

5. 根据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同一类别的股份，均为内资股普通股，同股同权，每

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原为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存续的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并按其原账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其

持续经营时间可以从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根据发行人的陈述、

相关审计报告、纳税资料和年检资料，发行人自 1998年 12月 26日成立后

一直持续经营，并于 2008 年 2 月 26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且其经营

并未因此中断。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

的股份有限公司，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 

2．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8年、2009年连续盈利，该两年的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人民币 71,699,381.47元、

人民币 87,695,710.77 元，合计人民币 159,395,092.24 元，累计不少于人民

币 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二）项之

规定。 

3．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285,956,093.75 元，不少于人民币 2,000 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的亏损，符

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项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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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6,600万元，若本

次公开发行的 2,200万股股份全部发行完毕，发行人股本总额将达到人民币

8,800 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 万元，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条第

（四）项之规定 

5．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设立及历次增资的验资报告和有关资产权属文件，并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其后历次增

资时所增加的注册资本以及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的注册资本均已足

额缴纳，发起人用作出资的资产的财产权转移手续均已办理完毕，发行人

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一条之规

定。 

6．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主要经营一

种业务，其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及环境保护政策，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 

7．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1998年 12月 26日设

立时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其主营业务一直是电力领域燃烧控制

设备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现场调试、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等业务，

其主营业务及经营方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最近 2 年内，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更，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亦未发生重大变化。 

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最近两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没

有发生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

十三条之规定。 

8．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

人不存在《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影响其持续盈利能力的下列

情形： 

（1） 发行人的经营模式、产品或服务的品种结构已经或者将发生重大变

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 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者将发生重

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3） 发行人在用的商标、专利、专有技术以及特许经营权等重要资产或

技术的取得或者使用存在重大不利变化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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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行人最近一年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者有重大不确定性

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 

（5） 发行人最近一年的净利润主要来自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以外的投资收

益； 

（6） 其他可能对发行人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9． 根据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0年 1月 8日出具的《证

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0年 1月 6日出具的《证明》，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即独立进行纳税申报，依法交纳各种税金；另经本所

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各项税收优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管发

行人的税收优惠对其净利润有一定影响，但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

不存在严重依赖，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

第十五条之规定。 

10．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

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

重大或有事项，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 

11．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的股权清晰，

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不存在

重大权属纠纷，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 

12．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

机构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公

司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八条之

规定。 

13．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已依法建立

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审计委员会

等制度，并制定、完善了有关议事规则，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发行

人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

等规定履行各自职责，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十九条之规定。 

14．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发行人截至

2007年 12月 31日、2008年 12月 31日和 2009年 12月 31日的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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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陈述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进行合理查验，本所认为，

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

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

条之规定。 

15．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无保留结

论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0031 号，以下简

称“《内控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

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

一条之规定。 

16．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有严格的资

金管理制度，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

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符合《创业板暂行

办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17．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章程、《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

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的现行有效的章程及相关内部规章已明确规定

了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和审议程序，且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

三条之规定。 

18． 根据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辅导，发行人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了解与股票发行上市有

关的法律法规，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

和责任，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19．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资格，

且不存在《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下列任职资格限制情形： 

（1）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禁入期的； 

（2）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内受到证券交

易所公开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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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 

20．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

所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

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法行为虽然发生在三年前，但

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的情形，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 

21．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于 2009年 7月 25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和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

行人募集资金用于其主营业务，并有明确的用途。募集资金数额和投资项

目与发行人现有生产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相适应，

符合《创业板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22． 根据发行人的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

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发行人已在其 2008 年 7 月 14 日召开

的第一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就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变更、监督和责任追究等

事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已建立有关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符合《创业板暂

行办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三）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特殊规定 

根据《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外经贸部令

1995年第 1号）、《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外经

贸部资发[2001]538号）规定，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外商投

资企业的特殊规定： 

1. 发行人于 1998 年设立时的企业类型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于 2008 年整体

变更为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整体变更为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的要求并按

规定程序报商务部审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

干意见》第一条之规定。 

2. 发行人自成立起至今的主营业务一直是电力领域燃烧控制设备系统的研究

开发、设计制造、现场调试、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等业务，同时，从事低

氮燃烧系统的研究开发、设备设计制造、现场调试、人员培训、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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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根据自 1998年至今历次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

定，前述业务均属于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另据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

人本次发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相关规定。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外商投资产业

政策及上市发行股票的要求，符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

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一）项之规定。 

3. 发行人自成立起至今通过了历次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符合《关于上市

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第 1款之规定。 

4.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安装电力生产设备，

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凭资质经营）”，根据自 1998 年至今历次

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规定，其经营范围不涉及限制、

禁止外商投资的行业，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及目录的要求，符合《关于

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第 2 款之

规定。 

5. 发行人的外方股东为雄亚（维尔京），其目前持有发行人 1,650 万股股份，

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5%。根据发行人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上市后，雄亚（维尔京）将持有发行人

18.75%的股份。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其外资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10%，符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

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第 3款之规定。 

6.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政策和目录的规定，外商投资发行人所属行业无特

殊要求或限制，且不要求中方合资者（合作者）控股，亦无对中方合资者

（合作者）的持股比例的特殊规定。据此，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不适用《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第二条第（二）

项第 4款之规定。 

（四）发行人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根据《证券法》第五十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所认为，发行人除尚未取得中

国证监会对其本次发行上市的核准外，已经具备了将其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下列条件： 

1． 根据发行人于 2009年 7月 25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本次发行为公开发行，发行人股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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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将符合《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5.1.1条第（一）项之规定。 

2． 发行人现有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6,600万元，若本次公开发行的 2,200万股股

份全部发行完毕，发行人股本总额将达到人民币 8,80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

3,000万元，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及《创业板上市规

则》第 5.1.1条第（二）项之规定。 

3． 根据发行人于 2009年 7月 25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发行人本次拟发行 2,20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若全部发行完毕，发行人的股份总数将增加至 8,800 万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股份数占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符合《证券法》第

五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5.1.1条第（三）项之规

定。 

4． 根据发行人于 2009年 7月 25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本次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开设 A 股股东账户并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中国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

他机构（中国法律、法规及本公司需遵守的其他监管要求所禁止者除外），

股票公开发行后，发行人股东人数将不少于 200 人，符合《创业板上市规

则》第 5.1.1条第（四）项之规定。 

5．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和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发行人最近三年来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符合《证券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及《创业板上市规则》第 5.1.1

条第（五）项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除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上市的核准外，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 

二、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 

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70600400006918），

发行人目前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安装电力生产设备、提供相

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凭资质经营）”。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实际经营的主要业务是从事电力领域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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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控制设备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现场调试、人员培训、技术咨询

等业务，主要产品包括电站锅炉的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微油点火设备以及

围绕等离子核心技术进行的其它应用领域扩展产品，其主营业务与其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所载的经营范围相符。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

之日，发行人未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 

（三）根据发行人历次变更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

人自设立之时起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时止，其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

更。 

（四）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07年度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31,626,635.83元，

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 6,293,655.92 元；2008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371,524,659.51元，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 865,859.31元；2009年度的营业收

入为人民币 435,173,781.60元，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 919,218.76元。据此，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五）发行人的持续经营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已经商

务部、山东省工商局核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 2008年和

2009年的生产经营有连续盈利的记录，且已通过 2007年度和 2008年度工

商登记机关组织的年检（注：2009年度年检尚未开始）；发行人财务指标良

好，可以偿付到期债务；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经营情况良好，没有重大违法

行为。基于前述，本所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三、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5%以上的关

联方包括国电集团、科环集团、龙源燃控、烟台海融、雄亚（维尔京）和

烟台和缘。前述企业及其附属企业、控股股东和关联企业均属于发行人的

关联方。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关联方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关联企业 

国电集团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其直接持有科环集团 51%的股权（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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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直接持有发行人 31%的股份）、间接持有雄亚（维尔京）100%的股权

（雄亚（维尔京）直接持有发行人 25%的股份），从而通过前述两家公司

合计间接控制发行人 56%的股份。根据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而制作的招

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上市后，国电集团将通过国电集团和雄亚（维尔京）

控制发行人 42%的股份。  

国电集团目前的业务范围为：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

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发电设施，新能源，

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电力业务相关的

技术服务，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房屋出租。 

国电集团控制的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1）根据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截至 2008年 12月

31 日，国电集团控制的子公司为 61 家。由于国电集团着手建立三级

管理体系，发展省级实体，故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日期间新成立了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国电云南电力有限公司和国电内蒙古电力有

限公司 5 家省级子公司，国电集团将上述省级公司所在地域的原有子

公司股权分别无偿划转至各省级公司，以形成三级管理架构。具体情

况如下： 

1) 国电安顺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都匀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织金发电有

限公司和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划转至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 

2)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豫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国电濮阳热

电有限公司、国电西峡发电有限公司、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

司和国电驻马店热电有限公司划转至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3)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宿迁热电有限公司、国电泰州发电有

限公司和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划转至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

司； 

4) 国电开远发电有限公司、国电云南阿墨江发电有限公司、国电阳宗

海发电有限公司和国电迪庆香格里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划转至国电

云南电力有限公司。 

5)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划转至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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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前述划转完成后，被划转公司不再是国电集团控制的子公司，国电集

团不再对上述被划转公司直接并表，由此导致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期间国电集团控制的子公司数量减少了 14家。 

（2）2008年 12月 31日至 2009年 12月 31日期间，国电集团新增加 3家

控制的子公司，包括：国电陕西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国电竹溪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3）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国电集团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共 50家，情况

如下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比 主营业务 

1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蚌埠 76,947 55% 火力发电 
2 国电力源电力发展有限
公司 

安徽合肥 36,500 75% 电力、热电生产 

3 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铜陵 82,881 56% 火力发电 
4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北京 130,000 35% 中国银监会批准的金融业

务 
5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 316,291 100% 风力发电、火力发电、热

力生产 
6 国电华北电力有限公司 北京 478,155.54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7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昌平 45,000 98.7% 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力

设备的销售和工程设备的

成套服务 
8 国电海外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昌平

区 
10,555 51% 国内外电源及相关燃料的

开发、投资、建设、经营

及管理  
9 国电能源研究院 北京怀柔 2,000 100% 能源研究；信息咨询（不

含中介服务）；投资顾问 
10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 241,325 80% 煤炭的销售；发电燃料、

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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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比 主营业务 

11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

淀区 
153,766.956275 51%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许可的，经审批

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

营；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未规定须得的，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 
12 国电福州江阴发电有限
公司 

福建福清 72,748 51% 火力发电 

13 国电泉州发电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 52,000 51% 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

发和生产经营 
14 国电靖远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白银 17,677.45 51.44% 电力生产及销售 
15 国电兰州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甘肃兰州 21,012.66 62% 火力发电 

16 国电肇庆热电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 1,000 70% 火电发电、供热以及相关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

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

经营 
17 国电中山燃气发电有限
公司 

广东中山 7,000 51% 投资火力发电 

18 国电崇左发电有限公司 广西崇左

市 
1,200 51% 火力发电厂项目的筹建 

19 国电永福发电有限公司 广西桂林

永福县 
64,495.80 88.7% 火力发电 

20 国电南宁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广西南宁

市 
9,210 51% 火力发电 

21 广州国电京信电力投资
有限公司 

广州 3,000 50% 能源、新能源、高新技术

开发投资；电力经营管理

22 国电陕西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陕西西安 12,345.55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23 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

州市 
147,776.17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24 国电贵州电力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

阳市 
87,930.31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25 国电云南电力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

明市 
146,926.04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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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比 主营业务 

26 国电海南大广坝发电有
限公司 

海南东方 86,922 66.1% 火力发电 

27 国电内蒙古电力有限公
司 

内蒙古呼

和浩特 
392,984.26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28 国电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

京市 
246,908.80 100%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29 国电荆门江山发电有限
公司 

湖北荆门 7,039.25 45.13% 火力发电（已关停） 

30 国电苏家湾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武汉 32,659.50 99.37% 火力发电 

31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武汉 55,414 37.39% 电力、热电生产、开发及

相关原料销售；电量经营；

高新技术咨询 
32 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24,000 100% 火力发电 
33 国电湖南宝庆煤电有限
公司 

湖南邵阳 19,240 40% 火力发电 

34 湖州浙北发电工程公司 浙江省湖

州市 
191.64 100% 电力工程 

35 国电竹溪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竹溪 6,920 100% 水电项目开发 

36 国电益阳发电有限公司 湖南省益

阳市 
123,389.38 97.41% 电厂建设与生产经营 

37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江苏南京 4,164.16 100% 环保新技术开发、转让、

服务及新新产品的生产、

销售 
38 国电九江发电有限公司 江西九江 55,240 70% 发电生产服务 
39 国电黄金埠发电有限公
司 

江西余干 92,000 51% 火力发电；余热、余气、

粉煤炭综合利用；脱硫附

属产品 
40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辽宁大连 544,777 53.42% 火力发电、热力生产 

41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辽宁沈阳 353,729.73 100% 火力发电、热力生产 
42 国电内蒙古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内蒙古赤

峰 
800,000 67% 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

力）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43 国电大武口热电有限公
司 

宁夏石嘴

山 
20,000 60% 火力发电（筹建） 

44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 205,140.25 100% 电源、热源、煤炭、水资

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经营和管理 
45 国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214,498.64 100% 火力发电 
46 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

木齐 
124,878.31 100% 火力发电 

47 国电新疆艾比湖流域开
发有限公司 

新疆乌鲁

木齐 
7,720 80% 水力发电，引水工程建设，

向工业、农业供水，企业

内部后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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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股比 主营业务 

48 国电浙江北仑第三发电
有限公司 

浙江宁波 140,000 50% 国内火力发电厂建设 

49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
公司 

重庆市 30,000 60% 火力发电 

50 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湖北汉川 1,650 100% 电力项目建设和经营，电

能生产和销售，电厂废弃

物综合利用、电力技术咨

询服务等 

注：上述表格中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和国电电力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上市公司，其 2009年度审计报告尚未公布，故关于该三家

公司的数据均已 2009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 

国电集团及上表所列企业均属于发行人的关联企业。 

2．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关联企业 

科环集团为国电集团控股子公司，是发行人的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发行

人 31%的股份，其主营业务为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根据发行人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上

市后，科环集团将持有发行人 23.25%的股份。 

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除发行人外科环集团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共 10家，

具体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北京国电龙源

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环境污染防治专项工程设

计；专业承包；环保工艺、

环保设备及综合利用设备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环

保设施运营；销售、安装、

调试、维修自行开发的产

品；销售机械电器设备、

建筑材料、化工轻工材料、

计算机软硬件、文化体育

用品；设备租赁（汽车除

外）；信息咨询（中介除

外）；工程咨询；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等等 

4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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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国电龙源电力

技术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承办

展览展示；销售机械电气

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建筑材料、计算机及

外部设备；工程招标代理。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的进出口服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

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

口贸易；施工总承包 

10,172.7 100% 

国电宁夏太阳

能有限公司 
宁夏石嘴山惠

农区 

太阳能产品、原材料的生

产、技术研发、销售；相

关上下游产品生产和技术

研发、销售；太阳能生产

设备租赁；企业自营产品

进出口业务（无进口商品

分销业务） 

37,000 100% 

国电联合动力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技术开发；工程承包；研

究、开发、销售风机配套

产品及机电设备产品、节

能工程产品；汽轮机通流

改造技术 

57,304.63 70% 

北京龙源冷却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 

生产制冷设备；制冷设备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销

售制冷设备；专业承包 
5,000 48% 

国电汤原生物

质发电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佳木

斯市 

在《电力经营许可证》规

定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

动；国家规定的其他生物

质资源利用与开发；电力

技术咨询 

5,0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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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实收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国电龙源电气

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供用电系统及技术、电气

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

供用电计算机技术及设

备、通信设备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销

售、安装、调试、维修开

发后的产品；销售家用电

器、文化办公机械、建筑

材料、机械电气设备（汽

车除外） 

1,493.29 84% 

北京华电天仁

电力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 

火电厂 SIS 系统开发及工
程应用 

1,742.9186 90% 

北京国电联合

商务网络有限

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培训、数据库管理；

计算机系统集成；销售开

发后的产品、计算机软硬

件及外围设备、电子设备

及配件；互联网信息服务

业务；工程招标代理 

2,000 47% 

国电晶德太阳

能科技（宜兴）

有限公司 
江苏宜兴 

设计和生产太阳能硅棒、

太阳能单晶硅片、太阳能

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照明设备、太阳能

发电设备、太阳能集热设

备 

23,417.898944 67% 

科环集团及上表所列企业均属于发行人的关联企业。 

3．其他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关联企业 

（1）龙源燃控 

龙源燃控目前持有发行人 1,650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4%。根

据发行人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上市

后，龙源燃控将持有发行人 18%的股份。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龙源燃控未控股

任何其它企业。 

（2）雄亚（维尔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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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亚（维尔京）目前持有发行人 1,650万股股份，占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的 25%。根据发行人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在

本次发行上市后，雄亚（维尔京）将持有发行人 18.75%的股份。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发行人外，雄

亚（维尔京）其余投资的公司均为龙源集团下属的风力发电公司或火力发

电公司，持股比例均为参股性质。 

（3）烟台海融 

烟台海融目前持有发行人 1,320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0%。根

据发行人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上市

后，烟台海融将持有发行人 15%的股份。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烟台海融未控股

其他任何其它企业。 

（4）烟台和缘 

烟台和缘目前持有烟台海融 50%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发行人 10%的股份。

根据发行人为本次申请公开发行股票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上

市后，烟台和缘将通过烟台海融持有发行人 7.5%的股份。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除烟台海融外，

烟台和缘未投资任何其它企业。 

（二）关联交易 

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与有

关关联方最近三年来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关联交易如下： 

（1）采购货物 

发行人产品生产模式为“订单生产”，即根据签署订单情况，安排产品生产所

需原料等物资的采购，因此，发行人单次采购合同金额相对较低。报告期

内，发行人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为从烟台海融采购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

风粉在线测量柜及其他设备。烟台海融目前持有发行人 20%的股份，是发

行人的关联人。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向烟台海融采购的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

风粉在线测量柜及其他设备性能上优于发行人向其他供货方采购的同类产

品或发行人自己生产的同类产品，且满足了发行人技术保密和个性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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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采购价格与烟台海融对外销售价格或市场平均价格相比，无明显

差异。因此，本所认为，烟台海融向发行人销售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

风粉在线测量柜及其他设备的价格是公允的。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烟台海融的采购项目及金额如下： 

1) 2007 年度，发行人向烟台海融购买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风粉在

线测量柜及其他设备，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939.69 万元、人

民币 1,007.48万元、人民币 604.05万元、人民币 624.31万元，交易

总金额为人民币 4,175.53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全部同类交易金额的

22.74%。 

2) 2008 年度，发行人向烟台海融购买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风粉在

线测量柜及其他设备，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919.59 万元、人

民币 1,036.25 万元、人民币 571.17 万元、人民币 46.90 万元，交易

总金额为人民币 3,573.91 万元，占发行人同期全部同类交易金额的

22.49%。 

发行人于 2008 年 8 月 5 日之前尚未制定《关联交易制度》，因此，上述其

与烟台海融之间在 2008年 8月 5日之前发生的关联交易无需按照《关联交

易制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上述

关联交易达成协议或意向之前，发行人已经向其他股东作出了披露，且严

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商业条件制定协议，故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合法有效。 

发行人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召开了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联交易制度》，并根据该制度规定，批准发行人 2008 年度在完成

收购烟台海融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前向烟台海融采购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

等等离子体点火设备部件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上述发生在 2008年度

的向烟台海融采购直流电源柜、火检探头等等离子体点火设备部件的关联

交易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3,573.91 万元，未超出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

交易额度。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前述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上，关联股

东依据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制度》，回避表决。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上述发行人与烟台海融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2008年 7月 10日，发行人与烟台海融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根据该协

议约定，发行人整体收购烟台海融微油点火业务及相关资产。目前，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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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转让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发行人与烟台海融之间不会产生新的类

似的关联交易。（具体资产收购情况请参见下文第 1/（3）部分） 

（2）销售货物 

发行人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为向国电集团控制的电厂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微油点火设备和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统，其中主要是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根据《审计报告》，在 2007年、2008年和 2009年，前述关联交易的金

额占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3.74%、29.60%和 21.53%。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销售的等离子体点火设备采用订单式生产，

根据客户的机组情况进行个性化设计及加工，并与客户协商确定需要的设

备辅助系统及相关配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产品的初步价格。发行人向国

电集团控制的电厂及其他客户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的平均价格无明显差

异。 

在 2007年及以前，发行人同行业的竞争对手规模很小、业务发展不成熟，

采购商经常无法组织招投标，因此，发行人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基本采

取协商定价的方式。发行人介绍，自 2008年起，市场逐步规范，行业竞争

程度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采购商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确定供应商，因此，

在 2008年、2009年发行人约三分之一的等离子体点火设备销售合同采用招

投标的方式确定，预计未来采购商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的销售合同的比例

会越来越大，直至主要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确定销售合同。 

综上，本所认为，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向国电集团控制的电厂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是公允的，发行人在报告

期内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和通过关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发生的且已履行完毕的销售合同的具体情况如

下：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1 国电浙江北仑

第三发电有限

公司（国电集团

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1,680 2007.1.23 履行完毕

2 国电蚌埠发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865 2007.3.29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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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3 国电怀安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770 2007.4.2 履行完毕

4 国电内蒙古东

胜热电有限公

司（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1,155 2007.6.19 履行完毕

5 国电电力大同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集团

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920.3 2007.8.15 履行完毕

6 国电长源荆州

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714 2007.12.2

0 
履行完毕

7 天津国电津能

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345 2007.12.2

4 
履行完毕

8 国电青山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80 2007.12.2

4 
履行完毕

9 国电青山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78.7 2008.5.22 履行完毕

10 国电聊城发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215 2008.5.30 履行完毕

11 国电康平发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1,800 2008.8.29 履行完毕

12 国电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第二发电

厂（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79.8 2009.2.27 履行完毕

13 国电电力大同
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集团

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181.8 2009.3.17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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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14 国电宝鸡第二
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215 2009.4 履行完毕

15 中国国电集团
公司九江发电

厂（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195 2009.5.11 履行完毕

发行人于 2008 年 8 月 5 日之前未制定《关联交易制度》，因此，上述其与

关联方之间在 2008年 8月 5日以前发生的关联交易无需按照《关联交易制

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上述关联

交易达成协议或意向之前，发行人已经向其他股东作出了披露，且严格按

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商业条件制定协议，故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合法有效。 

发行人于 2008 年 8 月 5 日召开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联交易制度》，根据该制度规定，关联交易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万元

但未达到人民币 3,000 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

值的 0.5%但未达到 5%的，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5%的，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注：发行人 2009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 200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修改《关联交易制度》，规定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

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5%的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当时有效的《关联交易制度》，发行人于 2008年 8月 5日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 2008年度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

销售低氮燃烧系统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万元；于 2009年 4月 10日召开的 2008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发行人 2009年度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销售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统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及微油点火设备不超过人

民币 8,000万元。在前述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上，关联股东均依据发行人的

《关联交易制度》，回避表决。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 2008年度、2009年度已发生的向国电集团

全资或控股电厂销售低氮燃烧系统、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及微油点火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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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均未超出前述发行人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额度。据此，本所认为，

上述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在 2009年度已经发生的销售低氮燃烧系统、等离

子点火设备及微油点火设备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3）收购资产 

报告期内，烟台龙源向关联方收购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1) 发行人整体收购烟台海融微油点火业务及相关资产 

为避免与烟台海融的关联交易，2008年 7月 10日，发行人与烟台海

融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约定，发行人整体收购烟台

海融微油点火业务及相关资产。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中瑞

岳华专审字〔2008〕第 1319 号），截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拟被收

购的资产业务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2,721.72 万元。中联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8年 4月 22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

联评报字[2008]第 145 号），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现值法进行

评估，截至 2008 年 2 月 29 日，资产基础法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

币 3,232.46 万元，收益现值法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3,565.64 万

元，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经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以前述评估报告中所反映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净值为基

础，并根据评估基准日与交接日之间资产变动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最终收购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30,085,182.52元（包括截至 2008年 8月

31日的评估值人民币 26,228,367.32元和转让存货及低值易耗品的增

值税金额人民币 3,856,815.20元）。 

根据发行人与烟台海融签署的补充协议，对于因合同对方原因无法转

移给发行人的微油点火设备销售合同，双方同意： 

I） 由发行人负责生产上述销售合同项下所需设备并出售给烟台海

融，以便烟台海融能够继续履行上述销售合同，设备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950.10万元，烟台海融应在收到合同对方实际回款后 5日

内给付发行人货款。烟台海融不就为发行人代收款而向发行人收

取费用。 

II） 烟台海融就上述合同仅履行收款义务，因上述合同的质量保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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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服务等情况而产生的义务将由发行人承担。 

在上述资产转让协议签署后，发行人于 2008 年 7 月 14 日召开了发

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制度（草案）》

并决定将其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发行人根据当时即将

生效有效的《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即关联交易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 3,000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5%

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将该关联交易提交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收购经发行人第一届三次董事会批准，

提交发行人 200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了批准。在前

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上，关联董事、关联股东依据发行

人的《关联交易制度》，回避表决。（注：2009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修改《关联交易制度》，规定不低于

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的 5%的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收购烟台海融的上述有关资产和业务

的定价公允，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目前，前述资产收购的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资产交接、过户手

续亦已经全部办理完毕。 

上述资产收购完成后，除上述 1/（1）部分所述关联交易外，发行人

与烟台海融之间不再发生新的关联交易。 

2) 发行人收购北京国电科环洁净燃烧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洁净燃

烧”）全部资产及负债 

2008年 11月 25日至 2008年 12月 22日，洁净燃烧在北京市产权交

易所挂牌转让其全部资产及负债。 

根据《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08〕第 2103号），截至 2008

年 3月 31日，洁净燃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1,138.13万元。

根据北京岳华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9 日就洁净燃

烧拟转让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出具了专项《资产评估报告》（岳华德威

评报字［2008］第 166号），评估基准日为 2008年 3月 31日，分别

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收益法评估值为人民币 2,120万元，

评估增值人民币 981.87万元，增值率为 86.27%；成本法评估资产净

值为人民币 1,939.69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801.56 万元，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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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3%。岳华德威认为，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之间

的差异是正常的，且在合理范围内，由于洁净燃烧属于技术密集性

企业，因此收益法更能反映其价值，因此，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论

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果，确认洁净燃烧资产评估净值为人民币

2,120万元。发行人按照北京市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的程序参与竞买

前述资产。2009年 1月 5日，发行人与洁净燃烧签署了《产权交易

合同》，收购洁净燃烧出让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并一次性付清收购价

格人民币 2,120 万元。2009 年 1 月 5 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产

权交易凭证》（No：0025431），确认了发行人本次收购行为。 

根据发行人当时有效的《关联交易制度》，关联交易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 300万元但未达人民币 3,000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0.5%但未达到 5%的，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但不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上述关联交易需提交发行人董事会审

议，但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收购

已获得发行人第一届四次董事会的批准。在前述董事会的表决程序

上，关联董事依据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制度》，回避表决。（注：2009

年 7月 25日召开的发行人 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修改《关

联交易制度》，规定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但未达到人民币 1,000万

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0.5%但未达到

5%的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收购洁净燃烧全部资产负债的定价公

允，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目前，前述资产收购的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完毕，资产交接、过户手

续亦已经全部办理完毕。 

2． 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关联交易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以下正

在或将要履行的关联交易： 

（1）销售货物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1 国电濮阳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220 2007.4.11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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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2 国电兰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615 2008.6.20 正在履行

3 国电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川渝

物资配送（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227 2008.7.2 正在履行

4 国电南宁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273 2008.9.1 正在履行

5 国电建投内蒙

古能源有限公

司布连电厂（国

电集团附属企

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低氮燃烧系统 
6,072 2008.10.29 正在履行

6 国电吉林江南

热电厂（国电集

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低氮燃烧系统 
4,280 2008.11.22 正在履行

7 国电新疆红雁

池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集团附

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620 2009.7.24 正在履行

8 国电青山热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655 2009.8 正在履行

9 国电宝鸡第二

发电厂扩建工

程筹建处（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微油点

火设备 
276.5 2009.8.28 正在履行

10 国电宝鸡第二
发电厂扩建工

程筹建处（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696 2009.8.28 正在履行

11 国电都匀发电
有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

对方出售等离子

体点火设备 
1,070 2009.12.11 正在履行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是发行人在日常生产经营中所必须和必要的，关联交易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均按正常商业条款进行，符合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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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08 年 8 月 5 日之前未制定《关联交易制度》，因此，上述其与

关联方之间在 2008年 8月 5日以前发生的关联交易无需按照《关联交易制

度》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上述关联

交易达成协议或意向之前，发行人已经向其他股东作出了披露，且严格按

照市场公允价格和合理的商业条件制定协议，故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关联交易合法有效。 

发行人于 2008年 9月与国电集团附属企业国电南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了微油点火设备销售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73 万元。根据发行人当时

有效的《关联交易制度》，关联交易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万元但未达到人

民币 3,000 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0.5%但

未达到 5%的，需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

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5%的，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该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额度，因此，不需要

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该关联交易达成协

议或意向之前，发行人已经向其他股东作出了披露，且严格按照市场公允

价格和合理的商业条件制定协议，故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形，该关联交易合法有效。（注：2009年 7月 25日召开的 200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修改《关联交易制度》，规定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但未

达到人民币 1,000 万元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0.5%但未达到 5%的关联交易需提交董事会审议；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且不低于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 5%的关联交易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当时有效的《关联交易制度》，发行人于 2008年 8月 5日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发行人 2008年度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

销售低氮燃烧系统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不超

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在前述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上，关联股东依据发行

人的《关联交易制度》，回避表决。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 2008

年 8月 5日至 2008年 12月 31日发生的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销售低

氮燃烧系统、等离子体点火设备的金额均未超出前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发行人在 2008年度全年发生的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销售低氮燃烧系

统、等离子体点火设备的金额亦未超出前述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据此，

本所认为，上述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在 2008年 8月 5日至 2008年 12月 31

日发生的销售低氮燃烧系统、等离子体点火设备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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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 2009年 4月 10日召开了 2008年度股东大会，根据其当时有效的

《关联交易制度》，批准发行人 2009 年度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销售

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统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

及微油点火设备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在前述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上，

关联股东依据发行人的《关联交易制度》，回避表决。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

截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已发生的向国电集团全资或控股电厂销售

低氮燃烧系统、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及微油点火设备的金额均未超出发行人

股东大会批准的关联交易额度。基于前述，本所认为，上述发行人与关联

方之间在 2009年度已经发生的销售低氮燃烧系统、等离子体点火设备及微

油点火设备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没有损害发行

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三）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已经在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审议有关

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程序。本所认为，发行人

关于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是公允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四）同业竞争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从事电力领域燃烧控制设备系统的研究开发、设计制

造、现场调试、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等业务，行业划分隶属于电力设备制

造业，细分行业为电力节能环保设备制造业，主要产品包括电站锅炉的等

离子体点火设备、微油点火设备以及围绕等离子核心技术进行的其它应用

领域扩展产品。根据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的说明并经本所经办律师对上述发

行人的关联方逐一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不存在同业竞争的

情况。 

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国电集团、

控股股东——科环集团、其他发起人——龙源燃控、烟台海融及雄亚（维

尔京）以及烟台海融的股东——烟台和缘均已经出具了《不竞争承诺函》，

承诺： 

（1）现在和将来其不直接从事电力领域燃烧控制设备系统的研究开发，设

计制造、现场调试、人员培训、技术咨询等业务； 

（2）现在和将来其自身及其控制的企业不进行与发行人业务相同或相似

且和发行人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任何投资，以避免与发行人进行同业竞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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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其自身及其控制的企业违反了上述第 1条和第 2条承诺，由此给发

行人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其承担。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国电集团、控

股股东——科环集团、其他发起人——龙源燃控、烟台海融及雄亚（维尔

京）以及烟台海融的股东——烟台和缘均有权作出上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且上述承诺对该股东构成合法、有效之约束，具有强制执行力，能够

有效地避免将来产生同业竞争。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 

（五）发行人已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而制作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对上述关

联交易、同业竞争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进行了充分披露，没有重大遗漏

或隐瞒。 

四、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有关资产的资产清单、权利证书等资料，并经本所经办

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拥有国内发明专利2

项，国内实用新型专利29项，国外发明专利1项（注：该项专利技术为一种

组合式阴极及使用这种阴极的等离子点火装置，发行人于2002年2月27日分

别向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七个国家提出

了注册申请，其中前四个国家已授权，加拿大、英国、德国尚未授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发行人正在申请的专利共 29 项，其中在国内的专利申请 27 项，

在国外的专利申请 2项，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7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2项。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专利及专利申请项下的技

术均系发行人自行研发或受让获得的，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情形。 

（二）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的主要财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房屋、机器设备以

及其他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下同）在 2009年度无重大变化，根据发行人

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产权的取得方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其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并无法律障

碍或限制。 

（三）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不存在产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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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要财产未设置抵押、

质押，发行人对其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没有限制，不存在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五、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

日，发行人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可能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以及资产、

负债和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合同主要包括银行授信合同、买卖合同及关联

交易协议，具体如下： 

1. 银行授信合同 

2009年 9月 29日，发行人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签署《综

合授信合同》，授信金额最高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免保证金，授信期限为

2009年 9月 29日至 2010年 9月 29日。根据约定，发行人可以在授信期限

内，一次或分次使用授信额度。 

2. 重大业务合同 

报告期内，发行人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如下：（本补充法律意见中，重

大合同是指交易金额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的合同，或者交易金额虽未超过

人民币 500 万元，但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活动、未来发展状况或财务状况有

重大影响的合同。） 
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1 白音华金山
发电有限公

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180 2007.5.23 正在履行

2 内蒙古能源
发电投资有

限公司乌斯

太热电厂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712 2007.9.5 正在履行

3 内蒙古能源
发电投资有

限公司金山

热电厂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805 2007.9.14 正在履行

4 内蒙古华电
土右有限责

任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889.58 2007.9.18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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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5 江苏大唐国
际吕四港发

电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400 2007.10.26 正在履行

6 上海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吴泾热电厂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08.6 2007.11 正在履行

7 江苏南热发
电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80 2007.12.28 正在履行

8 内蒙古华润
金能热电有

限公司筹建

处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23.66 2008.1.18 正在履行

9 东方锅炉（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200 2008.2.19 正在履行

10 大唐南京下
关发电厂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22.4 2008.2.23 正在履行

11 江西中电投
新昌发电有

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824 2008.4.16 正在履行

12 哈尔滨锅炉
厂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90 2008.6.11 正在履行

13 漯河电厂筹
建处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748.58 2008.6.14 正在履行

14 国电兰州热
电有限责任

公司（国电集

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15 2008.6.20 正在履行

15 哈尔滨锅炉
厂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050 2008.7.22 正在履行

16 东方锅炉（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微油点火设备 563 2008.7.22 正在履行

17 哈尔滨锅炉
厂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60 2008.7.29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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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18 上海锅炉厂
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28 2008.9.11 正在履行

19 上海锅炉厂
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28 2008.9.11 正在履行

20 哈尔滨锅炉
厂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90 2008.9.25 正在履行

21 深圳市广深
沙角 B 电力
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低氮燃

烧系统 
700 2008.9.29 正在履行

22 新疆华泰重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978 2008.10.2 正在履行

23 国电建投内
蒙古能源有

限公司布连

电厂（国电集

团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低氮燃

烧系统 
6,072 2008.10.29 正在履行

24 国电吉林江
南热电厂（国

电集团附属

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低氮燃

烧系统 
4,280 2008.11.22 正在履行

25 广东粤电靖
海发电有限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969 2008.11.24 正在履行

26 北京巴布科
克·威尔科克
斯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715 2008.11.26 正在履行

27 宁夏发电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196 2008.11.26 正在履行

28 华能吉林发
电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24.6 2008.12.30 正在履行

29 陕西华电榆
横煤电有限

责任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484.7 2009.2.14 正在履行

30 华能威海发
电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36 2009.2.28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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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31 福建省鸿山
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50 2009.3.3 正在履行

32 山东中华发
电有限公司

石横发电厂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860 2009.3 正在履行

33 中电投新疆
能源有限公

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549 2009.4 正在履行

34 哈尔滨锅炉
厂有限责任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500 2009.5.12 正在履行

35 北京巴布科
克 .威尔科克
斯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747 2009.5.19 正在履行

36 武汉锅炉股
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288 2009.6.2 正在履行

37 国电新疆红
雁池发电有

限公司（国电

集团附属企

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20 2009.7.24 正在履行

38 国电青山热
电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

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55 2009.8 正在履行

39 山东鲁能物
资集团有限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299 2009.8.11 正在履行

40 山东鲁能物
资集团有限

公司河曲分

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299 2009.8.13 正在履行

41 国电宝鸡第
二发电厂扩

建工程筹建

处（国电集团

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696 2009.8.28 正在履行

42 深圳妈湾电
厂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低氮燃

烧系统 
1,280 2009.12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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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同相对方 主要内容 

标的金额 
（人民币万元）

签署时间 履行状况

43 上海锅炉厂
有限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599.9 2009.12.2 正在履行

44 国电都匀发
电有限公司

（国电集团

附属企业）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1,070 2009.12.11 正在履行

45 江西景德镇
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发行人向合同相对方

出售等离子体点火设

备 
519.76 2009.12.14 正在履行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上述银行授信合同和重大业务合同的内容和形

式合法有效，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不存在法律纠纷或潜在风险，相

关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根据发行人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和人身权等方

面的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担保情况 

1． 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09 年

12月 31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如下： 

关联方名称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发生原因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790,000.00 设备款 
国电康平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867,600.00 设备款 
国电双鸭山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381,010.00 设备款 
国电黄金埠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102,400.00 设备款 
国电重庆恒泰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600,000.00 设备款 
国电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0,000.00 设备款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川渝物资配送中心 应收账款 1,658,800.00 设备款 
安徽国电铜陵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462,000.00 设备款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425,311.20 设备款 
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180,000.00 设备款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55,000.00 设备款 
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830,000.00 设备款 
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071,001.00 设备款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480,000.00 设备款 
国电承德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965,180.00 设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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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发生原因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同第二发电厂 应收账款 1,399,800.00 设备款 

国电阳宗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 115,600.00 设备款 
国电怀安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840,000.00 设备款 
国电开远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20,000.00 设备款 

国电电力大连庄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 600,000.00 设备款 
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80,000.00 设备款 
国电常州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467,000.00 设备款 
国电费县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97,000.00 设备款 
国电菏泽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9,880.00 设备款 

国电浙江北仑第三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680,000.00 设备款 
国电蚌埠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045,000.00 设备款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九江发电厂 应收账款 204,000.00 设备款 
国电贵州鸭溪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00,000.00 设备款 
国电靖远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32,280.00 设备款 
国电聊城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215,000.00 设备款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太原第一热电厂 应收账款 263,000.00 设备款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霍州发电厂 应收账款 494,520.00 设备款 
国电江苏谏壁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42,000.00 设备款 
国电吉林龙华吉林热电厂 应收账款 16,396,000.00 设备款 
国电濮阳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690,000.00 设备款 
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512,660.00 设备款 
国电吉林龙华吉林发电厂 应收账款 266,460.00 设备款 
国电宣威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85,000.00 设备款 
国电电力大连开发区热电厂 应收账款 12,000.00 设备款 
国电泉州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500,000.00 设备款 
国电宝鸡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1,996,750.00 设备款 
国电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 1,908,000.00 设备款 
天津国电津能热电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645,000.00 设备款 
烟台海融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应收账款 3,203,500.00 设备款 

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应收账款 2,718,300.00  设备款 
北京国电诚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预付账款 677,800.00 招标费 

国电预源发电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422,760.75 设备款 
国电濮阳热电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500,000.00 设备款 

国电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1,991.35 设备款 
国电开远发电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120,000.00 设备款 
国电吉林江南热电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5,179,000.00 设备款 
国电宝鸡第二发电厂 预收账款 834,250.00 设备款 

国电新疆红雁池发电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3,439,145.30 设备款 
国电龙华延吉热电有限公司 预收账款 1,627,000.00 设备款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系因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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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而发生，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 发行人与关联企业的相互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和《审计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止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出具日，不存在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陈述，截止至 2009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其

他应收款项下的余额为人民币 551,322.01 元，其他应付款项下的余额为人

民币 751,505.04元。 

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发行人前五位其他应收帐款如下： 

债务人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发生原因 

马士良 26,200.00 备用金 

刘鹏 22,791.30 备用金 

陕西银河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10.27 代付费用 

瓦列里 17,701.17 备用金 

李雁琴 15,222.00 备用金 

 合  计  102,024.74  

根据发行人审计报告，发行人前五位其他应付帐款如下： 

债务人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发生原因 

高良萍 48,000 代垫业务经费 

张涛 27,480.5 代垫业务经费 

张恩东 42,079 代垫业务经费 

石书雨 27,519.27 代垫业务经费 

孙鹏霄 25,042.50 代垫业务经费 

 合  计  170,121.27  

根据发行人的陈述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上述金额较大的其他应

收款、其他应付款，均因发行人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合法有效。 

六、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自《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之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起至今，发行人未召开股东会或监事会，召开

了两次董事会，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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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年 9月 28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2.   2010年 1月 20日召开的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 2009年审计报告的议案》和《关于审议公司 IPO专项审计报告

的议案》。 

经审阅发行人向本所提供的有关资料及经本所经办律师的核查，本所认为，

发行人上述董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决议的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

效。 

七、发行人的税务 

根据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0年 1月 8日出具的《证

明》，发行人适用的税种、税率及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法律、法规、规

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告期内发行人依法、足额交纳税款，未有重大

涉税违法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 

根据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0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证明》，

发行人适用的税种、税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报

告期内发行人依法缴税，未受到行政处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近三年

依法纳税，不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八、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根据烟台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0年 1月 11日出具的《环保证明》，发行人报

告期内经营活动遵守国家及地区各项环保法规，无环保违法行为发生。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不

存在违反有关环境保护要求的情况，且其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符合

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 

（二）发行人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根据烟台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0年 1月 8日出具的

《证明》，发行人报告期内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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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适当核查，发行人的产品符合有

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近三年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

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 

九、本所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一）发行人税收优惠对净利润的影响 

发行人享受的税收优惠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

税收优惠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09年度 2008年度 2007年度 

税率 15% 15% 15% 
实际纳税 

所得税费用（A） 1,278.30 1,363.58 853.57 

税率 25% 25% 33% 
若不享受

税收优惠 
所得税费用（B） 2,130.50 2,040.00 2,184.93 

优惠金额（B－A） 852.20 676.42 1,331.36 
享受的所

得税优惠 优惠金额占当期
利润总额的比例 8.48% 7.93% 17.47% 

 

据此，本所认为，尽管发行人曾经享受的税收优惠对其利润有一定影响，

但是，发行人的经营成果对税收优惠并不存在严重依赖。 

（二）发行人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费用缴纳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09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共有员工 484名，

发行人为上述员工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包括：（1）在烟

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办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登记手续的，由发行人在烟

台市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2）在发行人分公司所在地办

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登记手续的，由各分公司按照当地相关规定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3）劳资关系尚未转入发行人所在地（即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暂由其本人在其劳资关系所在地的社保机构和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然后由发行人根据

其实际缴纳费用的发票予以报销，待其劳资关系转移手续完成后，将由发

行人直接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4）与发行人签署劳务合同的，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及劳务合同的约定，发行人无须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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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住房公积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报告期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

况如下： 

 2009年度 

（人民币元） 

2008年度 

（人民币元） 

2007年度 

（人民币元） 

养老保险 5,509,681.28  3,505,313.73 1,202,495.08 

医疗保险 1,280,718.96 1,184,330.33 384,409.70 

失业保险 375,401.62  371,594.65 120,746.61 

工伤保险 116,620.77  136,205.24 94,007.06 

生育保险 92,296.83 110,858.20 36,423.14 

住房公积金 2,328,760.86  1,565,516.15 991,743.36 

合计 9,703,480.32 6,873,818.30 2,829,824.95 

经核查，在报告期内，发行人已经按照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规定为其

员工及时、足额地缴纳了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不存在欠缴、少缴、

不缴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或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2010 年 1

月 8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具了《证明》，确认

发行人在报告期内劳动用工规范，依法安排职工参加工伤、医疗、失业、

养老、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无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未受到行政处罚。2010年 1月 8日，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发区管理部出具了《证明》，确认发行人在报

告期内依法安排职工参加住房公积金，并及时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无违

反有关住房公积金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未受到行政处

罚。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在报告期内，发行人已经为其员工足额交纳了社保

基金、医疗保障基金和住房公积金，该等费用的交纳符合国家有关劳动保

障的法律法规。 

 

本补充法律意见正本三份，副本八份，仅供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任何

人不得将其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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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二）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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